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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圣经》 

路得记（6）继续讲述拿俄米促成路得的婚事，以及波阿斯娶路得为妻 

（得 3:14-4:2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穿越圣

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 

 

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与分享了路得记 3:1-13 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路得记 3:1-13 讲述拿俄米促成路得的婚事的故事。 

 

身为寡妇，路得和拿俄米所面临的只有困苦，但当拿俄米听到有关波阿斯的消息时，立即唤

醒了她对未来的希望。基于拿俄米固有的品德，她首先想到的是激励路得去了解波阿斯是否

愿意承担路得的至近亲属的义务。 

 

至近亲属是指愿意对家族的其他成员，承担一切责任的人。当某女人的丈夫去世，律法规

定，她应当嫁给死者的兄弟为妻。但是，拿俄米没有别的儿子，在这种情况下，与死去的男

子最有血缘关系的人，可作为至近亲属与该寡妇结婚。但律法上并没有说这个有至近亲属资

格的人必须这样做，如果他不愿意，则另一位次等血亲可取代前者的位置娶这位寡妇。如若

该女子得不到任何亲属的帮助，就只能独自在困境中度过她的下半辈子了。因为在以色列文

化传统中，遗产只传给儿子或者与之至亲的男性亲属，并不传与妻子。为了解决这些遗留条

例带来的严重问题，就有了关于拾麦穗和至近亲属的律法。 

 

今天，我们都有一位共同的至近救赎主耶稣基督。耶稣是神，为了拯救我们而道成肉身、降

世为人，并通过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使我们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且享有永生的生命。 

 

打谷场是使收割的麦子脱粒的地方。用手或者牛将麦秆碾碎，可食用的麦粒就从谷壳中脱落

出来。打谷场通常是泥土地或者由岩石块做成，位于村外的高坡处。当扬起碾碎的麦秆时，

风可吹走较轻的谷壳。波阿斯在打谷场边过夜有两个原因，一是防盗贼，二是要脱粒，因为

白天忙于收割，晚上才进行脱粒。 

 

收割结束之时，拿俄米为了使路得与波阿斯结成百年之好便拟定一个计划。那计划就是使路

得在打谷场的晚上去波阿斯的住处，要求波阿斯履行赎回产业者的义务。若按照今日的道德

标准，拿俄米的此番计划有很多费解之处。然而，若考虑当时以色列的“赎回产业的风俗”

和“至近亲属”的律法，我们非但不能指责拿俄米，反而应当称赞她对儿媳的深切关怀与智

慧。 

 

接下来，我们继续研读与查考路得记 3 章剩下的内容。 

 

路得记 3:14 记载：“路得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

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 

 

波阿斯不愿让另外那位至亲知道这件事，如果那人知道波阿斯已经向路得求婚，他也许会采

取行动对波阿斯不利。波阿斯要亲自处理这件事情，不能有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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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记 3:15 记载：“（波阿斯）又对路得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她打开了，波阿斯就撮

了六簸箕大麦，帮她扛在肩上，她便进城去了。” 

 

波阿斯送给路得一份大礼。 

 

路得记 3:16-17 记载：“路得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得就将那人

向她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

婆婆。”’” 

 

夜尽晨来，路得回到正在等候她的婆婆那里，将事情的经过全部告诉了拿俄米，拿俄米相信

波阿斯的信实，告诉路得只需等待即可。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路得记 3:18 记载：“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

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婆婆拿俄米的意思是：“路得，安心了，波阿斯要采取行动了，他一定会处理的，他会完成

所有赎回该作的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你我也有一位至近救赎主耶稣基督。基督是你我可以依靠的救主，真

好！基督已经成就了所有救赎的工。耶稣邀请你我进入他救赎的安息里，因为救赎的工作已

经完成了。在约翰福音 17:4，主耶稣以大祭司的身分祷告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

了。”“你所托付我的事”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大工。在约翰福音 19:30，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

声呼喊“成了！”的时候，你我的被赎就成就了。主耶稣承担了你我的刑罚，我们不需要作

任何努力。救赎是基督的工作，让我们进入祂完美的救赎中，只要信靠祂，就能得到奇妙的

平安。神不需要我们帮忙，也不求我们回报。首先，我们没有可以回报的，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来到神面前，领受祂的恩典。许多人喜欢提到自己的品行、家庭以及教会生活，以为

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就等于得到救恩，如果他们定期参加教会活动，神就会接纳他们了。这种

想法完全偏离了真理，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这种想法冒犯了十字架。神不需要我们的努力，

救恩是基督的工作。耶稣以人子的身分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正如约翰福音 3:14-15 所记载

那样：“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译：叫

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为这个原因，主耶稣在两千年前降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

样式。希伯来书 10:5 记载：“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神要的不是祭物，而是人愿意顺服的

心。所有旧约的献祭都只是显明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暂时遮盖人的罪，必须等基督降生且

在十架上成就救恩，罪才最终得以赦免。耶稣是救主。我们的信心也不能救我们，只有耶稣

基督能救我们。某位著名学者曾这样说：“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倚靠基督，乃是因为祂是基

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喜乐，乃是因为祂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

里的信心，信心是得救的媒介；你得救，是因为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功劳。”今天你有两个选

择，信或者不信，没有中间地带。 

 

拿俄米对路得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路得记 4:1 记载：“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

阿斯说：‘某人哪，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 

 

“波阿斯到了城门”。城门口就是法院，那里是审理案件的地方。在波阿斯的年代，城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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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保护居民，以防敌人入侵。今天的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与当地的老城还是一样，城门是大

家出入的地方。如果你要找人，在广场上找到的机率最大。波阿斯到城门口，有两个理由：

第一，法院在这里审理案件，他要请另外那位至亲出庭。第二，他相信这位至亲迟早会在城

门口出现，所以他坐在这里等这位至亲。终于这位至亲出现了，他与路得的关系比波阿斯更

亲。波阿斯看到他，非常高兴。波阿斯几乎以命令的口气请他坐下。这位至亲相信一定有重

大的事要商量，他想弄清楚到底波阿斯要作什么。 

 

路得记 4:2 记载：“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

他们就都坐下。” 

 

这十个人都是长老，法院要开庭了。古时候，城门口就是法院，法官坐在城门口。波阿斯要

求开庭，法官们准备审案了。 

 

路得记 4:3 记载：“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

以利米勒的那块地；” 

 

虽然波阿斯要讨论路得的事，但他一开始完全不提路得。波阿斯提到“族兄”，原文的意思

是“我们至近的亲属”。这两人和以利米勒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人的关系比较亲。按

着波阿斯的策略，他说明这个案子是和产业有关，是一个至亲代赎产业的案子。以拿俄米为

例，在荒年的时候，拿俄米举家离开家园，回来的时候，却一无所有。她没有能力赎回家族

的产业，必须要等到禧年，产业才能重回丈夫的名下。现在该怎么办呢？会有代赎的至亲伸

出援手吗？波阿斯要把这位至亲的注意力放在以利米勒的产业上，他想知道这位至亲愿不愿

意赎回这份产业。这是很合理的，赎人之前，先赎产业。 

 

路得记 4:4 记载：“（波阿斯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

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

人回答说：‘我肯赎。’” 

 

波阿斯尊重这位至亲的优先权。这位至亲的回应是肯定的。他说：“我肯赎。”显然他是一个

慷慨的人，他愿意履行代赎至亲的角色。这在波阿斯的意料之中。现在波阿斯准备摊牌了，

讲明这个案子代赎的不止是产业，还包括人。 

 

路得记 4:5 记载：“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原文是买；10 节

同）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 

 

波阿斯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他特别提到路得是摩押人。申命记 23:3 记载：“亚扪人或是摩押

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个律法表明，

如果这个至近亲属带路得进入耶和华的会，就会危害到自己的产业。这位至亲不认识路得，

只知道路得是摩押人，因此这位至近亲属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娶路得。 

 

路得记 4:6 记载：“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

的，我不能赎了。’” 

 

这位至亲很坦白地告诉波阿斯，他不能赎，这会有碍他自己的产业，他说：“如果你愿意的

话，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要让约有约束力，就要按照程序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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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记 4:7 记载：“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

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 

 

波阿斯脱了那人的鞋子，波阿斯替路得办事、成了路得的代理人。现在，路得可以成为波阿

斯的妻子了。 

 

路得记 4:8-10 记载：“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

和众民说：‘你们今日作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玛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

又娶了玛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

灭没。你们今日可以作见证。’” 

 

波阿斯先赎回产业，然后再赎路得，他履行至亲的责任，并娶路得为妻。他做这一切都是出

于对路得的爱。波阿斯就像主耶稣基督的写照，主耶稣是代赎我们的至亲。波阿斯要求长老

和众百姓为他作见证，他不但为路得代赎了产业，他也赎回了路得（即玛伦的寡妻）。 

 

路得记 4:11-12 记载：“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作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

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

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她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 

 

伯利恒全城的人，都为波阿斯高兴。 

 

路得记 4:13-15 记载：“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得为妻，与她同房。耶和华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

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

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

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 

 

伯利恒全城的妇女们恭贺拿俄米，因为拿俄米需要一位至亲让以利米勒有后代，如今波阿斯

可以为其传宗接代了。 

 

路得记 4:16 记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作他的养母。” 

 

这孩子是拿俄米的孙子，拿俄米真开心了。 

 

路得记 4:17 记载：“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备得。这俄备得

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 

 

看到拿俄米宝贝这个孙子，她的邻居为孩子取名叫俄备得，就是“仆人”或“敬拜者”的意

思。虽然这孩子和拿俄米没有血缘关系，但在法律上，他是拿俄米的孙子。这个孩子敬拜又

真又活的神。接下来是俄备得的家谱。他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 

 

路得记 4:18-22 记载：“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仑；希斯仑生兰；兰生亚米拿

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备得；俄备得生耶西；耶西

生大卫。” 

 

路得记的这个家谱，在旧约的分量很重，因为它把大卫的家室和犹大的宗族连结在一起。如

果没有这段经文，两者之间就找不到关联。因此你可以了解路得记是多么重要，是神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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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排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让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位“代赎的至亲”。要成为“代赎的至亲”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

他必须是一位至近的亲属；第二，他必须愿意代赎；第三，他必须有能力代赎；第四，他自

己必须是自由身；第五，他必须有偿付赎金的身价，他必须有能力按着律法的定规，偿付代

赎的金额。波阿斯符合所有的条件，成为代赎路得的至亲。 

 

同样道理，耶稣基督也符合所有的条件，成为代赎我们的至亲，也是代赎世人的至亲。首

先，主耶稣是我们至近的亲属。祂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希伯来书 2:14-16 记载：“儿女

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

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

基督成了我们的族类，希伯来书 5:2 记载：“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

是被软弱所困。”加拉太书 4:4-5 记载：“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其次，“代赎的至近

亲属”还必须愿意代赎。拿俄米的另外一位至亲就不愿意。他坦白地告诉波阿斯，“这会有

碍我的产业。我不能赎。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波阿斯很愿意。罗马书 3:24 记载：“如今

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爱罪人是没有理由的，在我们里面找

不到任何主耶稣应该爱我们的理由。但是主爱我们，而且甘心作我们的救赎主。希伯来书

12:2 记载：“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或译：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 

 

到此，我们就完成了整卷路得记的研读与分享。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继续

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进入下一站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旅程，请你提前熟读经文，

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更有得着。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先停在这里。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

明白的地方，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

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与你！ 


